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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师范学院文件

院行字〔2017〕27 号

商丘师范学院

关于印发《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的

通 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商丘师范学院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商丘师范学院

2017 年 3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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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师范学院招生工作管理规定

为加强和改进学校招生工作管理，规范招生程序，提高选拔质

量，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，保证学校招生录取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、《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

工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》和《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高校招

生阳光工程的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招生计划的确定

根据往年招生形势与就业情况，由招生与就业处组织确定当年

招生计划方案。招生专业由教务处提供参考方案，招生专业所在院

系提出各专业或专业类招生计划数，招生与就业处根据教育厅招生

工作精神提出专业或专业类计划修正草案，经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

招生工作委员会审议后，提交校长办公会确认并提交党委会。

二、招生章程

由招生与就业处根据学校确定的各专业招生计划，依照教育部

和省教育厅招生政策和录取政策，制定当年招生章程，章程包括学

校概况、组织机构、招生计划、录取原则等，经招生领导小组审查

后，报招生委员会审议，再提交校长办公会确认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在招生章程基础上，依据各类型招生工作具体要求，制定相应的招

生简章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我校招生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规范招生行为、维护招生秩



— 3 —

序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。招生工作委员

会主任由校长担任，副主任由分管招生工作的副校长、校纪委书记

担任，委员由纪委（监察处）、招生与就业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

财务处等部门和教师、学生、校友代表组成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

办公室主任由招生与就业处处长兼任。

招生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：

1.审议学校招生计划和招生制度，对年度招生总计划及分省计

划、招生类别及其规模做出决策。

2.听取学校年度招生工作情况，研究分析招生工作面临的问

题，并提出指导意见。

3.对全校招生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

4.决策学校招生的其他工作。

同时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年度招生工作。领导小

组组长由分管招生工作的副校长担任，成员由招生与就业处、教务

处、学生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。

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：

1.领导组织年度招生工作。

2.负责指导招生工作的具体实施、组织协调和监督等工作。

3.根据考生或者其法定监护人的申请，对有关招生录取行为进

行调查、处理并给予答复。

四、特殊类型的招生

对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要严格执行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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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学校招生纪律。体育专项测试要全程监控录像，做到所有测试项

目、所有参加测试的考生均有实况录像，实况录像由学校纪检部门

保管一年，以备抽查或复核，全过程纪委监督。

五、招生纪律

1.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各项招生政策。严格遵循“六公开”

原则，即招生政策公开、高校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公开、招生

计划公开、录取信息公开、考生咨询和申诉渠道公开和重大违规事

件处理结果公开。

2.推进“阳光工程”制度化，确保招生录取工作全程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。

3.严格规范招生行为，切实维护招生秩序。

4.落实招生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

5.严格招生计划管理，加强网上录取信息管理，严格执行录取

工作全过程监督。

7.认真受理信访，妥善处理招生工作的遗留问题。

六、招生录取过程

由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学校录取原则，组织各个批次调档和

录取工作运用规则的制定，并依据这些规则完成各批次录取工作。

七、招生工作人员选派、纪律和职责

1．为保证录取工作顺利进行，学校应选派作风正派、组织纪

律性强，工作认真、责任心强，身体健康、能吃苦耐劳的同志参加

招生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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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招生工作实行回避制度，凡有子女参加本年度高考者，不

得参加招生录取工作。

3.严格遵守招生工作中的“六不准”，即不准违反国家有关招

生政策，不准循私舞弊、弄虚作假，不准采取任何方式影响、干扰

招生工作正常秩序，不准协助、参与任何中介组织或个人的非法招

生活动，不准索取或接受考生及家长的现金、有价证券，不准以任

何理由向考生收取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任何费用。

4.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，服从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。

5.准确编制招生计划。

6.采取多种方式做好招生宣传、咨询工作。

7.严格按照招生章程中的录取原则进行录取。

8.严格规范管理艺术类和民族传统体育类招生工作。

9.遵守纪律, 遇到问题要及时请示、汇报。

10.及时填写、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。

八、新生复查

根据教育部和教育厅有关精神，学校严格组织实施新生入学资

格复查工作，由学生学籍管理部门制定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方案，并

牵头组织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。

九、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执行。本规定由招生与就业处负责解

释。在以往的规定中凡有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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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师范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0 日印发


